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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1.16 

 

 

 

113.1.18 

 

書記官洪慶佑、書記官陳慶倫(嘉義分署借調)、執行

員林品吟與執行員葉佳霖到職。 

 

(一)本分署辦理「卦山法拍市集」-所推出的動產拍賣

物件，汽機車共 8 件順利售出，加計變賣區物

品，總計入帳新臺幣(下同)77 萬 2,535 元，並特

別舉辦小小書記官研習活動，邀請和東國小學童

27 人親身經歷法拍流程，讓法遵、公義與關懷的

理念可以從小紮根。此外，公義與關懷一直是行

政執行署施政理念，本次活動亦特別邀請華山基

金會到場設攤，義賣餅乾、飲料與義工的手工製

品，現場的小小書記官亦整場來回走動幫助勸募

發票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本分署於下午 2時 30分，在 4樓拍賣室舉行 113

年度第 1次不動產拍賣，不動產標的物共計 37

件，共拍定 6筆不動產，拍定金額 367萬 2,000

元整。 

 

於下午 2 時在 3 樓大會議室，辦理「拍(變)賣物品行

銷要領指導及相關操作教學」在職訓練課程，由講師

許筱英執行員講授。 

 

為杜絕酒後駕車的危險行為，貫徹政府酒駕零容忍的

政策，本分署持續針對滯納酒毒駕罰鍰案件強力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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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，彰化市黃男因累犯酒駕遭裁罰新臺幣（下同）36 萬

元，執行人員經過鍥而不捨的執行，對義務人展現堅

定及寬容並施的態度下，本案全額徵起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南投縣一名巫姓民眾與親友聚會席間飲酒，飲宴後自

認精神狀況良好且離住所僅是約一公里的距離，於是

心存僥倖仍駕駛機車返家，途中因酒精濃度超標遭交

通部公路局臺中區監理所南投監理站埔里監理分站依

道路交通管理處罰條例裁罰 6萬 7,500 元後移送本分

署執行，本分署收案後隨即查封巫姓民眾名下不動

產，並透過調查其手機號碼之方式連絡到本人，巫姓

民眾誤以為前揭酒駕行為經臺灣南投地方檢察署檢察

官緩起訴處分 3年，及執行義務勞務 180 小時便完

畢，沒想到扣除義務勞務時數後其實還有 3萬 5,820

元罰鍰要繳，才恍然驚呼事情嚴重並趕緊至監理機關

繳清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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彰化縣林男因無照駕駛拒絕接受酒精濃度測試遭臺中

市政府警察局舉發，因義務人名下查無財產可供執

行，戶籍又被強制遷入戶政事務所，多年來累欠違規

罰鍰已高達 14 萬餘元，近日本分署結合數位發展部

推行的「政府專屬短碼簡訊平台」，首次嘗試以傳送

簡訊方式通知義務人繳納，同時強力查封因繼承分割

所得的土地，終於促使義務人出面一次繳清!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為落實在地化便民服務，讓遠在偏鄉滯欠稅捐、罰鍰

及規費的義務人減少長途路程奔波，113 年度「有感

服務行動列車」於本日前往第一站位處南投縣境內東

南邊，面積遼闊高山峻嶺溪流蜿蜒的信義鄉，讓鄉民

感受到政府便民地服務措施，同時他們的困難與問題

也能夠即時地獲得圓滿解決，本次活動辦理期間計有 

2 位民眾法律諮詢，9 位義務人到場詢問行政執行有

關事項、繳納案款及申請分期繳納，共收取案款新臺

幣 16 萬 1,246 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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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.1.30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113.1.31 

郭分署長景銘會同華山基金會彰化社區愛心天使站一

同將本分署捐贈的愛心年菜致贈社區弱勢長者家中，

本分署愛心社並致贈關懷慰問金，讓弱勢長者透過華

山基金會及本分署的暖心義舉，期能在寒風中將暖意

帶給社區需要關懷的長輩們，其中一位周姓阿公適巧

是本分署義務人，郭分署長也關心其繳納情形，並祝

福年節快樂，周姓阿公對郭分署長特地前來關心也表

示十分感謝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一)今日全國 13 分署同步實施強力執行滯欠酒駕罰

鍰專案，本分署全體總動員至轄區內義務人住居所

現場強力執行。自 110 年 11 月 15 日滯欠酒

（毒）駕罰鍰專案執行迄今徵起金額高達 2,429 

萬餘元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(二)下午 3時，在 14樓大會議室召開 1月份分署會議，

並表揚 112年度 12月份績優前三名執行同仁：第

一名，丁股書記官陳修榮、執行員邱智偉；第二名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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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股書記官趙振益；第三名，信股書記官高榮賜，

及月執行績優執行科之阮執行官蕙芳。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 

 

 

 

 

 

 

專員：               主任：              分署長： 


